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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劾 案 文 【公布版】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李伯道 懲戒法院前院長(特任） 

貳、案由：懲戒法院前院長李伯道於民國112年3月16日至4月

17日間，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多次對A女為

具性意味之言行，不僅經司法院性騷擾申訴處理

評議委員會決議性騷擾成立及申復無理由，且嚴

重損害法官職務之尊嚴與司法形象，有法官法第

21條第1項第2款「言行不檢」之情事及違反法官

法第18條第1項、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之規定，情

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本案緣於被彈劾人懲戒法院前院長李伯道(下稱李

伯道)遭指控涉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6日至4月17日

間，多次對女部屬(下稱A女)為具性意味之言行。A女事

後向其他女同仁求助，並向司法院時任秘書長林輝煌(下

稱林前秘書長)陳訴。案經司法院函復說明並檢附相關卷

證資料，並於112年9月11日詢問現任懲戒法院院長之林

前秘書長及李伯道，同年10月23日李伯道提出陳述意見

書，同年月25日A女提出書面意見。經調查後，認被彈劾

人李伯道確有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多次對A女性騷

擾，茲將其違失事實與證據臚列如下： 

一、李伯道分別於112年3月16日在公務活動住宿飯店房間

內拉A女雙手、環抱A女身體及撥打電話告知很喜歡A

女；3月25日在辦公室親自泡茶給A女喝，並交代工友

勿讓他人進入，於A女要離去時環抱她的身體；3月30

日及31日以Line傳送2張公務活動照片給A女，並傳訊

息「妳特別開心」；3月31日在辦公室對A女說「要等5

天後才能見到妳，真是捨不得」，並環抱A女身體、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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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背部及說A女好香；4月6日在辦公室以手機寫A女小

名阿○「You're so beautiful」後向A女展示，於A女

要離去時以雙手自A女身體側面強行環抱；4月12日在

辦公室以手由上至下撫摸A女右手臂；4月17日在辦公

室交付A女書箋一封，開頭寫「阿○」，結尾署名「老

闆」，內容有「茫然」、「不珍惜」、「不再提喝茶」等語。

李伯道於本院詢問時，僅坦承3月16日晚間有在他住

的飯店房間門口從正面拍A女肩膀、4月17日有交付A

女書箋一封，惟辯稱拍肩膀係表達感謝、書箋係工作

便簽並非告白書，對其餘指控皆否認，惟當林前秘書

長於4月21日18時許前往李伯道辦公室告知A女陳訴

他有性騷擾言行並希望不再見到時，即同意不再進辦

公室，隨即於5月8日辭去院長職務，堪信A女所述確有

其事。 

(一)李伯道自112年3月16日至同年4月17日陸續在公務

活動住宿飯店房間及在院長辦公室內，對A女為前

揭環抱身體、觸摸背部及手臂之行為、示好及稱讚

之言詞、傳送照片及訊息、交付書箋等具性意味之

言行共7次，已如前述。 

(二)被彈劾人李伯道於本院詢問時，僅坦承3月16日晚間

有在他住的飯店房間門口從正面拍A女肩膀、4月17

日有交付A女書箋一封，惟辯稱拍肩膀係表達感謝、

書箋係工作便簽並非告白書，對其餘指控皆否認： 

1、有關112年3月16、17日在公務活動住宿飯店辦理

「懲戒法院法律問題研討會」活動部分： 

活動結束後有聚餐，當天我有喝酒，意識清醒。

先送○院長下樓，A女主動說要送我回房間。我

感謝A女辦理活動的辛苦。在我房間門口用雙手

從正面拍她的肩膀，謝謝她，我沒有抱她。 

A女回去後，我有打電話去她房間，她當時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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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後來A女回撥，我在電話中交代她明天的工

作事項。她回房間後，我沒再叫她到我房間。 

2、有關112年3月25日找A女來院長辦公室喝茶部

分： 

喝茶當時只有我跟A女2人在辦公室。 

當天我沒有交代工友說不要讓其他人進來，如

果有人要找我，定是可以進來，我在臺中高分

院辦公室都沒有關門，懲戒法院空間太小，門

打開辦公室談話內容都會被外面聽到，所以門

平時是關著，否則公務進行會被打擾。 

3、有關後來在院長辦公室是否對A女有不禮貌的行

為或請她來辦公室喝茶部分： 

我沒有對她有不禮貌的行為，泡茶是法官或同

仁來談公事，通常會泡茶或咖啡，一邊談事情。 

我很肯定她的工作能力跟表現，但我沒擁抱

她、拉她的手，也沒有講「她長得很漂亮」。 

4、有關112年4月17日給A女書箋部分： 

現場提交書箋一份給本院，是我請A女到辦公

室給她的。 

她每週五都會Line給我報告下週行程。4月14

日下班時A女沒給我下週的行程，她到隔天週六

才給我。我不清楚下週的行程，我6月就要屆齡

辭職了(112年6月28日屆滿70歲，不能再擔任院

長)，不是告白書而是工作便簽，是4月17日給

她的，因為她是我任用的機要，用意是我最慢

6月27日要辭職，才用軟性的語氣，跟她溝通。 

書信中提到「茫然」，是因為我不知下週要做什

麼工作，純粹是站在工作的立場。提到「沒有

好好珍惜、還有抱歉」，就是肯定她的工作表現，

我快退休，在退休前未好好肯定她，所以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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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說沒有好好珍惜她，我比較嚴格，科長沒做

好我唸A女，反之亦然。4月8日到15日間，懲戒

法院外網有請外面教授翻譯，是○科長的業務，

當時科長溝通過程不恰當，我有向A女唸這件

事。我不會在講的對象(科長)面前講他的不好。 

5、有關兩次聲明都沒有承認性騷擾部分： 

112年6月21日我在第一次聲明書提及「媒體所

指涉之當事人，因職務上之關係，在懲戒法院

工作期間，與本人有較密切之工作往來，如果

在若干場合，確有讓她感到不適，本人感到非

常抱歉與遺憾……」，聲明書是假設如果有這些

事，第一次聲明書是否認有性騷擾行為。我覺

得是不是我拍她肩膀，她覺得不舒服。我拍她

肩膀只有這一次，其他時間都沒有。 

112年7月24日我在第二次聲明書提及「對於司

法院性平會
1
遭有心人士架空，配合部分媒體捕

風捉影，對本人及家人極盡抹黑之報復行

為……」，我兩次聲明書都沒有承認性騷擾，兩

次聲明是一致的。 

6、另李伯道於本院詢問後，復於112年10月23日提

交陳述意見書到院，摘要略以： 

李伯道擔任懲戒法院院長期間，對外均肯定A

女工作能力，並連續三年給予A女行政人員最高

之考績，並非A女配偶聲明所言A女係長期遭李

伯道嚴厲對待，視如敝屣之部屬。此觀112年3

月17日院外活動團體照片，A女與李伯道比鄰而

立，神情自然流露歡喜表情，絲毫看不出前一

晚有遭性騷擾侵犯，而有出現刻意迴避加害者

                   
1
 應為司法院性騷擾申訴處理評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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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持距離行為。 

李伯道與A女平日會以Line傳遞公務訊息或檢

討工作，觀諸李伯道與A女自3月3日起至4月18

日間之完整對話紀錄，可知兩人溝通訊息以公

務居多，互動正常，並無任何異狀。李伯道與

A女相處正常，兩人互動對話、Line訊息均謹守

分際從未越矩，此有雙方自懲戒法院共事兩年

多以來完整訊息對話足供證明。 

雙方僅有工作指導之便簽，並無A女配偶透過

媒體斷章取義之情書文件。 

(三)本院為求證李伯道所述內容，請A女以書面陳述意

見，經A女提出書面意見仍指稱李伯道所述與事實

悖離或狡辯卸責： 

1、有關李伯道稱112年3月16日僅在他房間門口，用

雙手從正面拍A女的肩膀，感謝A女籌辦活動的辛

苦等部分，與事實嚴重悖離。實情係112年3月16

日21時許，晚宴結束後，A女偕同李伯道送○院長

離去，李伯道隨即表示還有事務要交代，命A女與

他一起進入他的住宿房間，當時以為李伯道要指

責A女是日行程安排未盡周延，故而命A女進他房

間接受訓斥。孰料，待A女進入他的房間後，李伯

道即以雙手牽起及握緊A女雙手，並從正面以他

的雙手自A女腋下兩側環抱住A女的身體，更不斷

輕拍A女背部表示：「不管未來接任的院長是誰，

我一定向他推薦妳，妳不用擔心！」之後再度拉

住並握緊A女雙手，嗣又以雙手再次自A女腋下兩

側環抱身體長達十餘秒。 

2、有關李伯道稱未於懲戒法院院長辦公室對A女有

不禮貌的行為等部分，皆係狡辯卸責之詞。實情

係A女於院長辦公室內，計有3次遭李伯道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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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112年3月25日、3月31日、4月6日)，並有

1次遭他以手自A女右大臂一路順勢撫摸滑至右

小臂之行為(112年4月12日)、對A女示好、稱讚言

詞(112年3月25日、4月6日及12日)、傳送A女照

片、訊息(112年3月30日、31日)及交付給A女之書

箋(112年4月17日)等，言行皆令A女感到極度噁

心、不舒服、畏懼、恐慌及難過之感受。 

3、有關李伯道稱所謂「告白書」係「工作便簽」性

質等語，更屬顛倒黑白、飾詞狡卸。實情係112年

4月17日，李伯道要A女進他辦公室，在交代完公

事後，即交付A女一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公務

信封，A女當下以為李伯道擬交辦公事，原欲當場

拆閱，未料即遭李伯道制止，並囑A女回辦公室再

看。待A女回辦公室開啟信封後，見內置信紙一

張，A女閱畢該信，萬分訝然，且立覺噁心反胃，

因上述信紙內文用語，實已逾長官、部屬間公務

往來之分際，A女更無法了解，李伯道為何會以此

種過度親暱方式撰發此一信函。另為證明李伯道

所述非真，A女特再補充上述日期之翌日(112年4

月18日)李伯道對A女於公務上所為批示之「工作

便簽」供比對。倘112年4月17日之信紙內文屬工

作便簽性質，何以翌日李伯道批示之工作便簽之

署名為「李伯道」，而非以其自稱之「老闆」用詞

署名？由此可證，李伯道辯稱112年4月17日之信

紙為工作便簽性質，顯係飾詞狡辯。 

4、A女明白，性騷擾事件通常皆發生於未有第三者

在場得共見共聞之隱密處所，舉證不易，且長官

利用職務監督機會以人事任免權力對部屬進行

權勢性騷擾，遭舉發之率更屬微乎其微，李伯道

之所以有恃無恐，膽敢對A女進行此一侵害，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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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因於此。A女受李伯道上述多次性騷擾期間，每

晚幾無法安然入眠，夜夜擔慮翌日上班有否可能

再次被李伯道假以各種名目而行騷擾A女之實？ 

(四)當林前秘書長於4月21日18時許前往李伯道辦公室

告知A女陳訴他有性騷擾言行並希望不再見到時，

即同意不再進辦公室，隨即於5月8日(提前1個月又

20天)辭去院長職務，堪信A女所述確有其事： 

1、李伯道於本院詢問時坦承林前秘書長確有於上

開時日至他的辦公室，表示A女陳訴受他性騷擾

之事，他雖否認，惟仍同意林秘書長之要求自4月

24日起先請假，不再進辦公室，並於5月8日辭去

懲戒法院院長一職： 

112年4月21日當天下午6點多，林前秘書長到

我辦公室，他用手機寫，寫完刷掉，我也用手

機寫。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林前秘書長說A女跟他陳訴我有性騷擾，我說

我對A女很好，她都能當我女兒了，我沒有性騷

擾她。林前秘書長說司法不能再生風波，尤其

是懲戒法院，學長您還是忍辱負重，裝生病，

下週一就不要再來上班。林前秘書長還說A女的

先生是媒體人，若機關不處理她先生會處理。

重點是林前秘書長要求我不要見許院長，也不

要跟我的太太說。我想再一個多月就要退了，

該做的事情都做了，那我就算了，不留戀。林

前秘書長還跟我說，先請假3天，之後再提出辭

職書，5月8日就要交接。 

我沒有承認性騷擾，林前秘書長也沒有提供事

證給我。他有說發生的日期是哪幾天，但我說

沒有性騷擾。他有沒有湊在我耳旁說什麼事，

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剛剛講的這些事，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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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戀，我不承認性騷擾。 

辭職一事，我太相信林前秘書長了，因林前秘

書長提到司法不能再出事，第2天沒去找司法院

許院長，讓事情水落石出，這是我最大的錯誤。 

2、林前秘書長於本院詢問時表示，當A女於112年4

月14日向他陳訴受李伯道性騷擾之事，他完全相

信，並於同年月21日18時許去李伯道辦公室表示

A女陳訴之事，李伯道雖否認，惟當其指出具體行

為時間及告知李伯道「A女不願提起告訴或申訴，

僅希望不再見到他」時，李伯道隨即同意不再進

辦公室，先請假3天，並於112年5月8日辭去懲戒

法院院長職務： 

A女於112年4月14日下午6點50分時來向我求

助，根據兩點，我深信A女所陳訴的被害經過事

實，第一，她陳訴的時候，哭泣到難以控制、

極度畏縮害怕，十分真摯。第二，她提示與李

伯道之間Line的內容，完全超越長官與部屬的

分際。 

我鼓勵她提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的告訴，A女

直接拒絕我。我接著說如果她不願意提告訴，

也要提申訴，才能追究加害人的懲戒責任，A女

也不願意。她才說明她非常害怕，擔心加害人

會有非常恐怖的報復行動。當時她勇敢地要求

李伯道離開職場，要求不要再看到李伯道，因

為看到李伯道會讓她感到害怕、噁心。 

112年4月21日18時12分我打電話給李伯道，請

李伯道要他辦公室的工友，打給我辦公室主任，

邀請我過去坐一下。我到李伯道辦公室後，我

用手機Line與李伯道的對話區進行對談，確認

對談內容沒有錄音、沒有留下文字紀錄。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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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性騷擾A女的事，李伯道一開始否認，我把

時間點出來(3/16晚上、3/25、3/31、4/6、4/12)

等，李伯道當時還是否認，我後來在李伯道的

耳邊小聲說「沒有人會相信你」，李伯道才在手

機寫說「我不戀棧，要我怎麼做，我完全配合」。

我寫說A女看到你會害怕、噁心，請你別再來上

班，因此從4月24日起請假，不能再來上班。當

時要求李伯道於4月26日或27日要提出辭呈，辭

職的生效日期要在5月8日。 

 

二、李伯道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多次對A女為具性意

味之言行，經司法院性騷擾申訴處理評議委員會(下

稱性騷擾申評會)作成性騷擾成立及申復無理由之決

議： 

(一)司法院性騷擾申評會於112年7月24日作成性騷擾案

成立之決議，並於同月31日製作112年度申評字第1

號申訴決議書： 

1、李伯道坦承有申訴事實(二)之照片及訊息給 A

女，亦坦承有交付申訴事實(七)之書箋給A女，惟

否認有申訴事實(一)(三)(四)(五)(六)之觸碰A

女身體之行為及對A女表示如申訴事實所指之言

語。 

2、李伯道之事後反應： 

林前秘書長於112年4月21日向李伯道表示A女

有向他陳訴遭到李伯道性騷擾一事，李伯道旋

即表示「我不戀棧，要怎麼做都配合」，並表示

「A女應該不會聲張吧，因為這樣會引來各方注

意，A女也會有壓力」，之後李伯道自同年4月24

日開始請假，並依照林前秘書長要求於同年4月

26日或27日提出辭呈，辭職生效日為同年5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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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等情，業經證人林前秘書長證述甚詳。 

衡情倘李伯道並無A女所指述之性騷擾行為，

豈有不捍衛自己名譽，任由A女指述他有性騷擾

行為，並自下一個工作日起開始請假，再於數

日內提出辭呈之理？亦無為前述言詞回應之可

能？可見李伯道自知理虧，為息事寧人，避免

受到各界關注，產生更大之負面效應，同意立

即請假辭職，益徵李伯道確有A女所指之性騷擾

行為。 

3、李伯道係利用權勢及機會對A女為性騷擾行為： 

李伯道時任懲戒法院院長，對A女所任之機要

職具有任免權限，李伯道曾對A女表示，會向下

一任懲戒法院院長推薦A女繼續任職，A女遭李

伯道性騷擾時，不敢拒絕，因擔心遭到李伯道

報復，影響她的工作等情，業經A女陳述明確，

佐以A女與證人己之Line對話紀錄中，A女表示

「我不敢拒絕是因為我好怕他報復我」一情，

足見李伯道對於A女之職務任免有決定權，二人

處於權力不對等之關係。 

李伯道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數度以談論

公事為由，要求A女進入他的飯店房間及辦公

室，並趁機對A女為性騷擾行為，A女因畏懼李

伯道之權勢，唯恐失去某種利益或遭受某種損

害，出於利害權衡之結果，迫於無奈而不敢反

抗，堪認李伯道係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對

A女為性騷擾行為。 

4、李伯道對A女所為屬於性騷擾行為： 

依修正前之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第

12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之行為及言詞是否成立

性騷擾，應以「合理被害人」之標準檢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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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一般人立於被騷擾者立場所認知之觀點加

以認定，既非依行為人本身之主觀意圖為據，

也非單純依被害人之被侵害感或個人認知、主

觀感受予以認定。 

李伯道於申訴事實(一)至(七)所為環抱A女、

摸A女手臂、觸摸A女身體之行為、對A女示好、

稱讚之言詞及傳送給A女之照片、訊息、交付給

A女之書箋，客觀上具有性要求及性意味之意

涵，且讓A女主觀上有害怕、難過、噁心、不舒

服之感受，堪認李伯道上開行為及言語已對A女

造成敵意性、脅迫性、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

侵犯A女之人格尊嚴。又李伯道以懲戒法院院長

對A女之職務具有任免權，會向下一任懲戒法院

院長推薦A女繼續任職，足認李伯道上開對於A

女具有性要求及性意味之行為及言詞，係作為

A女繼續任職之交換條件，故李伯道所為自符合

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性騷擾之定

義。 

(二)司法院性騷擾申評會於112年9月26日作成申復無理

由之決議，並於同年月30日製作112年度申評字第1

號申復決議書： 

1、申復意旨(一)部分：申復人以本件未能及時保全

監視錄影畫面，且A女未完整即時告知其先生其

有遭申復人於飯店房間內性騷擾之事，與合理被

害人之反應大不相同為由，主張A女之指訴不實

有疑云云，提起申復，難認有理由。 

2、申復意旨(二)部分：申復人雖認A女及證人係因

工作時遭到申復人嚴格要求及糾正，因而懷恨在

心並挾怨報復。惟此僅屬申復人臆測之詞，申復

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A女及證人有何虛偽誣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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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且證人丁、己、壬等人證述A女向其等轉述

遭到性騷擾時之情緒反應，均未涉「親身見聞」

申復人有為性騷擾行為之話語，其等證詞互核相

符。原決議憑採此等證述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認A女申訴與事實相符而可信，實與客觀上存在

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亦未悖於行政程序

的採證法則。 

3、申復意旨(三)部分：就事件發生之背景而言，申

訴事實(七)之案發時，申復人對A女已有申訴事

實(一)至(六)之性騷擾行為，且在申復人與A女

處於權力不對等關係之情形下，申復人復在該書

箋中表示「茫然」、「失落」、「不珍惜」、「不知感

謝」等言語，此舉顯與申復人平時在工作上對部

屬的嚴謹態度不同，而帶有刻意討好及男女感情

之意味，以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環境及關係

下，申復人上開行為已造成敵意性、脅迫性、冒

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A女之人格尊嚴。故原決

議前開認定，核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相符。 

4、申復意旨前揭主張，均無理由，故本件應維持原

決議，申復為無理由。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按法官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

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法官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

規定：「前條所定職務監督權人，對於被監督之法官得

為下列處分：……二、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怠於執行

職務或『言行不檢』者，加以警告。」法官倫理規範

第5條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

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

法官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法官有第30條第2項各款

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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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2款規定「有第21條第1項第2款

情事，情節重大」、第4款規定「違反第18條規定，情

節重大」、第7款規定「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二、公務員有保持品位之義務，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特別規

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

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畢竟公務員

代表著公務機關的形象，且惟有舉止得當始能贏得人

民及社會的尊重，更能提升公權力及公信力。法官為

特別身分之公務員，更是憲法第80條以下明定依據法

律獨立審判之公務員，法官一個人就能作出代表司法

權整體的裁判。因而法官法對於法官職位形象之要

求，較之一般公務員更為嚴謹且苛求，自屬當然。從

而，法官法第18條第1項更明定「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

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更具

體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

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司法

院職務法庭107年度懲字第3號公懲判決參照) 

三、李伯道不僅為法官，更是職司公務員懲戒事務之機關

首長，對法官職位形象之要求，較一般法官自應更加

嚴格。李伯道違反A女意願，在公務活動住宿飯店房間

及在院長辦公室內，對A女為前揭環抱身體、觸摸背部

及手臂之行為、示好及稱讚之言詞、傳送照片及訊息、

交付書箋等具性意味之言行，核其言行不檢及損其職

位尊嚴之違失情節已達重大之程度，業已嚴重戕害司

法形象，自有移送懲戒之必要。 

四、依法官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法官之懲戒，除第40條

之情形外，應由監察院彈劾後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另監察法第8條第1項規定：「彈劾案經提案委員外之

監察委員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監察院應即

向懲戒機關提出之。……」準此，彈劾為移送懲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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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職務法庭審理之前置程序，爰依法對李伯道提案彈

劾。 

綜上論結，被彈劾人李伯道於112年3月16日至4月17

日間，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多次對A女為具性意味

之言行堪認屬實，業經司法院性騷擾申評會作成性騷擾

成立及申復無理由之決議在案，於本院詢問時仍飾詞狡

辯，毫無悛悔之意，嚴重損害法官職務之尊嚴與司法形

象，有法官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言行不檢」之情事及

違反法官法第18條第1項、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之規定，

情節重大，具法官法第49條第1項之應受懲戒事由，且有

懲戒之必要，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

定，提案彈劾，並移請懲戒法院職務法庭審理，以究其

重大違失之責。 

 

 


	壹、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貳、 案由：懲戒法院前院長李伯道於民國112年3月16日至4月17日間，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多次對A女為具性意味之言行，不僅經司法院性騷擾申訴處理評議委員會決議性騷擾成立及申復無理由，且嚴重損害法官職務之尊嚴與司法形象，有法官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言行不檢」之情事及違反法官法第18條第1項、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之規定，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參、 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一、 李伯道分別於112年3月16日在公務活動住宿飯店房間內拉A女雙手、環抱A女身體及撥打電話告知很喜歡A女；3月25日在辦公室親自泡茶給A女喝，並交代工友勿讓他人進入，於A女要離去時環抱她的身體；3月30日及31日以Line傳送2張公務活動照片給A女，並傳訊息「妳特別開心」；3月31日在辦公室對A女說「要等5天後才能見到妳，真是捨不得」，並環抱A女身體、撫摸背部及說A女好香；4月6日在辦公室以手機寫A女小名阿○「You're so beautiful」後向A女展示，於A女要離去時以雙手自A女身體...
	(一) 李伯道自112年3月16日至同年4月17日陸續在公務活動住宿飯店房間及在院長辦公室內，對A女為前揭環抱身體、觸摸背部及手臂之行為、示好及稱讚之言詞、傳送照片及訊息、交付書箋等具性意味之言行共7次，已如前述。
	(二) 被彈劾人李伯道於本院詢問時，僅坦承3月16日晚間有在他住的飯店房間門口從正面拍A女肩膀、4月17日有交付A女書箋一封，惟辯稱拍肩膀係表達感謝、書箋係工作便簽並非告白書，對其餘指控皆否認：
	1、 有關112年3月16、17日在公務活動住宿飯店辦理「懲戒法院法律問題研討會」活動部分：
	（1） 活動結束後有聚餐，當天我有喝酒，意識清醒。先送○院長下樓，A女主動說要送我回房間。我感謝A女辦理活動的辛苦。在我房間門口用雙手從正面拍她的肩膀，謝謝她，我沒有抱她。
	（2） A女回去後，我有打電話去她房間，她當時沒接，後來A女回撥，我在電話中交代她明天的工作事項。她回房間後，我沒再叫她到我房間。

	2、 有關112年3月25日找A女來院長辦公室喝茶部分：
	（1） 喝茶當時只有我跟A女2人在辦公室。
	（2） 當天我沒有交代工友說不要讓其他人進來，如果有人要找我，定是可以進來，我在臺中高分院辦公室都沒有關門，懲戒法院空間太小，門打開辦公室談話內容都會被外面聽到，所以門平時是關著，否則公務進行會被打擾。

	3、 有關後來在院長辦公室是否對A女有不禮貌的行為或請她來辦公室喝茶部分：
	（1） 我沒有對她有不禮貌的行為，泡茶是法官或同仁來談公事，通常會泡茶或咖啡，一邊談事情。
	（2） 我很肯定她的工作能力跟表現，但我沒擁抱她、拉她的手，也沒有講「她長得很漂亮」。

	4、 有關112年4月17日給A女書箋部分：
	（1） 現場提交書箋一份給本院，是我請A女到辦公室給她的。
	（2） 她每週五都會Line給我報告下週行程。4月14日下班時A女沒給我下週的行程，她到隔天週六才給我。我不清楚下週的行程，我6月就要屆齡辭職了(112年6月28日屆滿70歲，不能再擔任院長)，不是告白書而是工作便簽，是4月17日給她的，因為她是我任用的機要，用意是我最慢6月27日要辭職，才用軟性的語氣，跟她溝通。
	（3） 書信中提到「茫然」，是因為我不知下週要做什麼工作，純粹是站在工作的立場。提到「沒有好好珍惜、還有抱歉」，就是肯定她的工作表現，我快退休，在退休前未好好肯定她，所以才這樣說沒有好好珍惜她，我比較嚴格，科長沒做好我唸A女，反之亦然。4月8日到15日間，懲戒法院外網有請外面教授翻譯，是○科長的業務，當時科長溝通過程不恰當，我有向A女唸這件事。我不會在講的對象(科長)面前講他的不好。

	5、 有關兩次聲明都沒有承認性騷擾部分：
	（1） 112年6月21日我在第一次聲明書提及「媒體所指涉之當事人，因職務上之關係，在懲戒法院工作期間，與本人有較密切之工作往來，如果在若干場合，確有讓她感到不適，本人感到非常抱歉與遺憾……」，聲明書是假設如果有這些事，第一次聲明書是否認有性騷擾行為。我覺得是不是我拍她肩膀，她覺得不舒服。我拍她肩膀只有這一次，其他時間都沒有。
	（2） 112年7月24日我在第二次聲明書提及「對於司法院性平會0F 遭有心人士架空，配合部分媒體捕風捉影，對本人及家人極盡抹黑之報復行為……」，我兩次聲明書都沒有承認性騷擾，兩次聲明是一致的。

	6、 另李伯道於本院詢問後，復於112年10月23日提交陳述意見書到院，摘要略以：
	（1） 李伯道擔任懲戒法院院長期間，對外均肯定A女工作能力，並連續三年給予A女行政人員最高之考績，並非A女配偶聲明所言A女係長期遭李伯道嚴厲對待，視如敝屣之部屬。此觀112年3月17日院外活動團體照片，A女與李伯道比鄰而立，神情自然流露歡喜表情，絲毫看不出前一晚有遭性騷擾侵犯，而有出現刻意迴避加害者並保持距離行為。
	（2） 李伯道與A女平日會以Line傳遞公務訊息或檢討工作，觀諸李伯道與A女自3月3日起至4月18日間之完整對話紀錄，可知兩人溝通訊息以公務居多，互動正常，並無任何異狀。李伯道與A女相處正常，兩人互動對話、Line訊息均謹守分際從未越矩，此有雙方自懲戒法院共事兩年多以來完整訊息對話足供證明。
	（3） 雙方僅有工作指導之便簽，並無A女配偶透過媒體斷章取義之情書文件。


	(三) 本院為求證李伯道所述內容，請A女以書面陳述意見，經A女提出書面意見仍指稱李伯道所述與事實悖離或狡辯卸責：
	1、 有關李伯道稱112年3月16日僅在他房間門口，用雙手從正面拍A女的肩膀，感謝A女籌辦活動的辛苦等部分，與事實嚴重悖離。實情係112年3月16日21時許，晚宴結束後，A女偕同李伯道送○院長離去，李伯道隨即表示還有事務要交代，命A女與他一起進入他的住宿房間，當時以為李伯道要指責A女是日行程安排未盡周延，故而命A女進他房間接受訓斥。孰料，待A女進入他的房間後，李伯道即以雙手牽起及握緊A女雙手，並從正面以他的雙手自A女腋下兩側環抱住A女的身體，更不斷輕拍A女背部表示：「不管未來接任的院長是誰，我一定...
	2、 有關李伯道稱未於懲戒法院院長辦公室對A女有不禮貌的行為等部分，皆係狡辯卸責之詞。實情係A女於院長辦公室內，計有3次遭李伯道擁抱(分別為112年3月25日、3月31日、4月6日)，並有1次遭他以手自A女右大臂一路順勢撫摸滑至右小臂之行為(112年4月12日)、對A女示好、稱讚言詞(112年3月25日、4月6日及12日)、傳送A女照片、訊息(112年3月30日、31日)及交付給A女之書箋(112年4月17日)等，言行皆令A女感到極度噁心、不舒服、畏懼、恐慌及難過之感受。
	3、 有關李伯道稱所謂「告白書」係「工作便簽」性質等語，更屬顛倒黑白、飾詞狡卸。實情係112年4月17日，李伯道要A女進他辦公室，在交代完公事後，即交付A女一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公務信封，A女當下以為李伯道擬交辦公事，原欲當場拆閱，未料即遭李伯道制止，並囑A女回辦公室再看。待A女回辦公室開啟信封後，見內置信紙一張，A女閱畢該信，萬分訝然，且立覺噁心反胃，因上述信紙內文用語，實已逾長官、部屬間公務往來之分際，A女更無法了解，李伯道為何會以此種過度親暱方式撰發此一信函。另為證明李伯道所述非真，A女特再...
	4、 A女明白，性騷擾事件通常皆發生於未有第三者在場得共見共聞之隱密處所，舉證不易，且長官利用職務監督機會以人事任免權力對部屬進行權勢性騷擾，遭舉發之率更屬微乎其微，李伯道之所以有恃無恐，膽敢對A女進行此一侵害，或許肇因於此。A女受李伯道上述多次性騷擾期間，每晚幾無法安然入眠，夜夜擔慮翌日上班有否可能再次被李伯道假以各種名目而行騷擾A女之實？

	(四) 當林前秘書長於4月21日18時許前往李伯道辦公室告知A女陳訴他有性騷擾言行並希望不再見到時，即同意不再進辦公室，隨即於5月8日(提前1個月又20天)辭去院長職務，堪信A女所述確有其事：
	1、 李伯道於本院詢問時坦承林前秘書長確有於上開時日至他的辦公室，表示A女陳訴受他性騷擾之事，他雖否認，惟仍同意林秘書長之要求自4月24日起先請假，不再進辦公室，並於5月8日辭去懲戒法院院長一職：
	（1） 112年4月21日當天下午6點多，林前秘書長到我辦公室，他用手機寫，寫完刷掉，我也用手機寫。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2） 林前秘書長說A女跟他陳訴我有性騷擾，我說我對A女很好，她都能當我女兒了，我沒有性騷擾她。林前秘書長說司法不能再生風波，尤其是懲戒法院，學長您還是忍辱負重，裝生病，下週一就不要再來上班。林前秘書長還說A女的先生是媒體人，若機關不處理她先生會處理。重點是林前秘書長要求我不要見許院長，也不要跟我的太太說。我想再一個多月就要退了，該做的事情都做了，那我就算了，不留戀。林前秘書長還跟我說，先請假3天，之後再提出辭職書，5月8日就要交接。
	（3） 我沒有承認性騷擾，林前秘書長也沒有提供事證給我。他有說發生的日期是哪幾天，但我說沒有性騷擾。他有沒有湊在我耳旁說什麼事，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剛剛講的這些事，我不留戀，我不承認性騷擾。
	（4） 辭職一事，我太相信林前秘書長了，因林前秘書長提到司法不能再出事，第2天沒去找司法院許院長，讓事情水落石出，這是我最大的錯誤。

	2、 林前秘書長於本院詢問時表示，當A女於112年4月14日向他陳訴受李伯道性騷擾之事，他完全相信，並於同年月21日18時許去李伯道辦公室表示A女陳訴之事，李伯道雖否認，惟當其指出具體行為時間及告知李伯道「A女不願提起告訴或申訴，僅希望不再見到他」時，李伯道隨即同意不再進辦公室，先請假3天，並於112年5月8日辭去懲戒法院院長職務：
	（1） A女於112年4月14日下午6點50分時來向我求助，根據兩點，我深信A女所陳訴的被害經過事實，第一，她陳訴的時候，哭泣到難以控制、極度畏縮害怕，十分真摯。第二，她提示與李伯道之間Line的內容，完全超越長官與部屬的分際。
	（2） 我鼓勵她提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的告訴，A女直接拒絕我。我接著說如果她不願意提告訴，也要提申訴，才能追究加害人的懲戒責任，A女也不願意。她才說明她非常害怕，擔心加害人會有非常恐怖的報復行動。當時她勇敢地要求李伯道離開職場，要求不要再看到李伯道，因為看到李伯道會讓她感到害怕、噁心。
	（3） 112年4月21日18時12分我打電話給李伯道，請李伯道要他辦公室的工友，打給我辦公室主任，邀請我過去坐一下。我到李伯道辦公室後，我用手機Line與李伯道的對話區進行對談，確認對談內容沒有錄音、沒有留下文字紀錄。我提到他性騷擾A女的事，李伯道一開始否認，我把時間點出來(3/16晚上、3/25、3/31、4/6、4/12)等，李伯道當時還是否認，我後來在李伯道的耳邊小聲說「沒有人會相信你」，李伯道才在手機寫說「我不戀棧，要我怎麼做，我完全配合」。我寫說A女看到你會害怕、噁心，請你別再來上班，...



	二、 李伯道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多次對A女為具性意味之言行，經司法院性騷擾申訴處理評議委員會(下稱性騷擾申評會)作成性騷擾成立及申復無理由之決議：
	(一) 司法院性騷擾申評會於112年7月24日作成性騷擾案成立之決議，並於同月31日製作112年度申評字第1號申訴決議書：
	1、 李伯道坦承有申訴事實(二)之照片及訊息給A女，亦坦承有交付申訴事實(七)之書箋給A女，惟否認有申訴事實(一)(三)(四)(五)(六)之觸碰A女身體之行為及對A女表示如申訴事實所指之言語。
	2、 李伯道之事後反應：
	（1） 林前秘書長於112年4月21日向李伯道表示A女有向他陳訴遭到李伯道性騷擾一事，李伯道旋即表示「我不戀棧，要怎麼做都配合」，並表示「A女應該不會聲張吧，因為這樣會引來各方注意，A女也會有壓力」，之後李伯道自同年4月24日開始請假，並依照林前秘書長要求於同年4月26日或27日提出辭呈，辭職生效日為同年5月8日等情，業經證人林前秘書長證述甚詳。
	（2） 衡情倘李伯道並無A女所指述之性騷擾行為，豈有不捍衛自己名譽，任由A女指述他有性騷擾行為，並自下一個工作日起開始請假，再於數日內提出辭呈之理？亦無為前述言詞回應之可能？可見李伯道自知理虧，為息事寧人，避免受到各界關注，產生更大之負面效應，同意立即請假辭職，益徵李伯道確有A女所指之性騷擾行為。

	3、 李伯道係利用權勢及機會對A女為性騷擾行為：
	（1） 李伯道時任懲戒法院院長，對A女所任之機要職具有任免權限，李伯道曾對A女表示，會向下一任懲戒法院院長推薦A女繼續任職，A女遭李伯道性騷擾時，不敢拒絕，因擔心遭到李伯道報復，影響她的工作等情，業經A女陳述明確，佐以A女與證人己之Line對話紀錄中，A女表示「我不敢拒絕是因為我好怕他報復我」一情，足見李伯道對於A女之職務任免有決定權，二人處於權力不對等之關係。
	（2） 李伯道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數度以談論公事為由，要求A女進入他的飯店房間及辦公室，並趁機對A女為性騷擾行為，A女因畏懼李伯道之權勢，唯恐失去某種利益或遭受某種損害，出於利害權衡之結果，迫於無奈而不敢反抗，堪認李伯道係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對A女為性騷擾行為。

	4、 李伯道對A女所為屬於性騷擾行為：
	（1） 依修正前之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之行為及言詞是否成立性騷擾，應以「合理被害人」之標準檢視，亦即以一般人立於被騷擾者立場所認知之觀點加以認定，既非依行為人本身之主觀意圖為據，也非單純依被害人之被侵害感或個人認知、主觀感受予以認定。
	（2） 李伯道於申訴事實(一)至(七)所為環抱A女、摸A女手臂、觸摸A女身體之行為、對A女示好、稱讚之言詞及傳送給A女之照片、訊息、交付給A女之書箋，客觀上具有性要求及性意味之意涵，且讓A女主觀上有害怕、難過、噁心、不舒服之感受，堪認李伯道上開行為及言語已對A女造成敵意性、脅迫性、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A女之人格尊嚴。又李伯道以懲戒法院院長對A女之職務具有任免權，會向下一任懲戒法院院長推薦A女繼續任職，足認李伯道上開對於A女具有性要求及性意味之行為及言詞，係作為A女繼續任職之交換條件，故李伯道所...


	(二) 司法院性騷擾申評會於112年9月26日作成申復無理由之決議，並於同年月30日製作112年度申評字第1號申復決議書：
	1、 申復意旨(一)部分：申復人以本件未能及時保全監視錄影畫面，且A女未完整即時告知其先生其有遭申復人於飯店房間內性騷擾之事，與合理被害人之反應大不相同為由，主張A女之指訴不實有疑云云，提起申復，難認有理由。
	2、 申復意旨(二)部分：申復人雖認A女及證人係因工作時遭到申復人嚴格要求及糾正，因而懷恨在心並挾怨報復。惟此僅屬申復人臆測之詞，申復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A女及證人有何虛偽誣陷之動機。且證人丁、己、壬等人證述A女向其等轉述遭到性騷擾時之情緒反應，均未涉「親身見聞」申復人有為性騷擾行為之話語，其等證詞互核相符。原決議憑採此等證述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認A女申訴與事實相符而可信，實與客觀上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亦未悖於行政程序的採證法則。
	3、 申復意旨(三)部分：就事件發生之背景而言，申訴事實(七)之案發時，申復人對A女已有申訴事實(一)至(六)之性騷擾行為，且在申復人與A女處於權力不對等關係之情形下，申復人復在該書箋中表示「茫然」、「失落」、「不珍惜」、「不知感謝」等言語，此舉顯與申復人平時在工作上對部屬的嚴謹態度不同，而帶有刻意討好及男女感情之意味，以一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環境及關係下，申復人上開行為已造成敵意性、脅迫性、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A女之人格尊嚴。故原決議前開認定，核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相符。
	4、 申復意旨前揭主張，均無理由，故本件應維持原決議，申復為無理由。



	肆、 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 按法官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法官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前條所定職務監督權人，對於被監督之法官得為下列處分：……二、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怠於執行職務或『言行不檢』者，加以警告。」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法官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法官有第30條第2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其中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2款規定「有第21條第1項第2款情事，情...
	二、 公務員有保持品位之義務，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特別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畢竟公務員代表著公務機關的形象，且惟有舉止得當始能贏得人民及社會的尊重，更能提升公權力及公信力。法官為特別身分之公務員，更是憲法第80條以下明定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公務員，法官一個人就能作出代表司法權整體的裁判。因而法官法對於法官職位形象之要求，較之一般公務員更為嚴謹且苛求，自屬當然。從而，法官法第18條第1項更明定「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法...
	三、 李伯道不僅為法官，更是職司公務員懲戒事務之機關首長，對法官職位形象之要求，較一般法官自應更加嚴格。李伯道違反A女意願，在公務活動住宿飯店房間及在院長辦公室內，對A女為前揭環抱身體、觸摸背部及手臂之行為、示好及稱讚之言詞、傳送照片及訊息、交付書箋等具性意味之言行，核其言行不檢及損其職位尊嚴之違失情節已達重大之程度，業已嚴重戕害司法形象，自有移送懲戒之必要。
	四、 依法官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法官之懲戒，除第40條之情形外，應由監察院彈劾後移送職務法庭審理。」另監察法第8條第1項規定：「彈劾案經提案委員外之監察委員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監察院應即向懲戒機關提出之。……」準此，彈劾為移送懲戒法院職務法庭審理之前置程序，爰依法對李伯道提案彈劾。


